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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417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旧版货运发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有关问题的通知(国税函

〔2006〕1187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自2007年1月1日起，公路、内河货物运

输业发票税控系统将在全国全面推行，现将纳税人取得的不

带税控码的旧版《公路、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》（以下

简称旧版货运发票）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有关问题通知如下

： 一、纳税人取得的2006年12月31日以前开具的旧版货运发

票可以在自发票开具日90 天后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以前

申报抵扣，超过90 天的不得抵扣。 自2007年4月1日起，纳税

人取得的旧版货运发票，一律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

扣凭证。 二、纳税人取得的2007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旧版货

运发票一律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